
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林委員淑芬，據查新北市政府針對改善停車計畫調整優先排序，將洲子洋停車場調整至排序第十案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有關新北市政府向貴部提列「五華國小停車場」（優先順序第六案）、「洲子洋公園地下停車場」（優先順序第十案）納入「前瞻基礎建設─改善停車問題計畫」補助案，此二案計畫可有效舒緩五華國小及洲子洋公園周邊停車需求，改善停車秩序。

二、查蘆洲區五華國小周邊停車空間不足；另洲子洋公園為當地民眾運動的一大去處，惟周邊停車空間有限。現因地方財源不足，建請貴部儘速將此二案納入貴部「前瞻基礎建設─改善停車問題計畫」補助，並惠予以補助經費，以滿足商業活動頻繁及市民休閒需求所產生之停車需求。




